
第  1 1  節  EEB(F)  -  第  2 8 6  頁  

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101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0374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(2) 環 境 衞 生 及 有 關 服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此 綱 領 2026-27年 度 需 要 特 別 留 意 的 事 項 提 到，將 會 繼 續 推 展 增 加 火 葬 場 及

骨 灰 安 置 所 設 施 的 計 劃 和 工 程 項 目 。 就 此 ， 請 告 知 本 會 ：  
1)  過 去 3年 ， 本 地 居 民 離 世 人 數 ， 以 及 在 公 眾 骨 灰 龕 位 安 放 骨 灰 的 數 目 為

何 ；  
2)  按 地 區 劃 分，目 前 全 港 公 眾 骨 灰 龕 設 施 所 提 供 的 龕 位 數 目 及 使 用 率 分 別

為 何 ；  
3)  為 配 合 未 來 對 公 眾 骨 灰 龕 位 的 持 續 需 求，當 局 有 否 計 劃 研 究 興 建 新 的 骨

灰 安 置 所 ? 
 
 
提 問 人 ： 劉 業 強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27) 

答 覆 ：  

1)  過 去 3年，本 地 居 民 離 世 人 數，以 及 在 公 眾 骨 灰 龕 位 安 放 骨 灰 的 數 目 如

下 ：  
 

年 份  死 亡 人 數  在 公 眾 骨 灰 龕 位 安 放 骨 灰 的 數 目 (宗 ) 

2023 56 776 25 399 
2024 52 366 23 934 
2025 51 750 23 48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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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 按 地 區 劃 分 ， 目 前 全 港 公 眾 骨 灰 龕 設 施 所 提 供 的 龕 位 數 目 及 使 用 率 分

別 如 下 ：  
 

公 眾 骨 灰 安 置 所 名 稱  分 區  可 提 供 的 骨 灰

龕 位 數 目  使 用 率  

柴 灣 哥 連 臣 角 靈 灰 安 置 所  東 區  61 615 100.0% 

柴 灣 哥 連 臣 角 新 廈 靈 灰 安

置 所 * 
東 區  25 340 54.7% 

灣 仔 黃 泥 涌 道 靈 灰 安 置 所  灣 仔  855 100.0% 

鑽 石 山 靈 灰 安 置 所  黃 大 仙  63 351 100.0% 

葵 涌 靈 灰 安 置 所  葵 青  9 276 100.0% 

大 圍 富 山 靈 灰 安 置 所  沙 田  9 625 100.0% 

沙 田 石 門 靈 灰 安 置 所 * 沙 田  40 070 8.3% 

屯 門 曾 咀 靈 灰 安 置 所 * 屯 門  163 320 56.6% 

粉 嶺 和 合 石 靈 灰 安 置 所  北 區  110 100 90.8% 

長 洲 靈 灰 安 置 所  離 島  4 585 92.8% 

南 丫 島 靈 灰 安 置 所  離 島  490 28.0% 

坪 洲 靈 灰 安 置 所  離 島  850 75.1% 

梅 窩 禮 智 園 靈 灰 安 置 所  離 島  790 12.5% 

*屯 門 曾 咀 靈 灰 安 置 所、柴 灣 哥 連 臣 角 新 廈 靈 灰 安 置 所 及 沙 田 石 門 靈 灰

安 置 所 分 別 於 2020年、2023年 及 2025年 落 成 啟 用，啟 用 時 間 尚 短，因 此

使 用 率 相 對 較 低 。  
 
3)  雖 然 現 時 公 眾 龕 位 供 應 充 足 ， 選 擇 撒 灰 的 家 庭 亦 增 多 ， 但 為 了 應 付 中

長 期 的 龕 位 需 求 ， 政 府 一 直 致 力 推 行 骨 灰 安 置 所 發 展 計 劃 。 截 至 2025
年 12月 31日，位 於 黃 大 仙 鑽 石 山、長 洲、灣 仔 黃 泥 涌 道、梅 窩 禮 智 園、

屯 門 曾 咀、和 合 石 第 一 期 用 地、東 區 歌 連 臣 角 道 以 及 沙 田 石 門 的 8個 公

眾 骨 灰 安 置 所 項 目 已 相 繼 落 成 並 接 受 申 請 編 配 ， 合 共 增 加 了 約 28萬 個

公 眾 骨 灰 龕 位 。 政 府 會 繼 續 審 視 情 況 ， 策 劃 及 推 展 新 項 目 ， 維 持 公 眾

龕 位 的 中 長 期 供 應 穩 定 。  
 
 
 

– 完  –


